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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清代官员子弟科举的制度设计

刘佰合

                                                                                            

　　

　　                                                                                             

　　

　　

清代科举集前代之大成，已臻于成熟，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和周密的制度，以设立官卷与亲族

回避为核心的官员子弟科举考试制度a，亦为清代科举体系重要的构成部分，考察和理清该制度

的基本设计与运作情形，有助于深化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一  独特的官卷制度

清代官员掌握着体制内外的各种资源，其子弟在和平民考生竞争时处于非常明显的优势地

位，更可能因此导致科场弊案，这就和清朝廷开科取士、遴拔真才的目标产生矛盾，对官员子弟

参加科举考试进行规范和限制的官卷制度应运而生。官卷作为一种独特的制度，不仅体现了对官

员的笼络与照顾，更是对该群体的约束和限制。  

康熙皇帝在创立官卷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会试后，

他敏锐地觉察到科场存在严重问题，接连发出两个质问，一问“今年会试所中，大臣子弟居多，孤

寒士子未能入彀，如此欲令人心服，得乎”b？二问“考取举人进士，特为得人耳。若或行贿夤缘

而得之，则出身之本源不清，而欲冀他日之为忠臣良吏，得乎”？他提出：“凡系大臣子弟，另编字

号，令其于此中较阅，自必选择其文之优劣。大臣子弟，既得选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如此，则于

考试一事大有禆益。”c此处所谓“不致妨孤寒之路”颇关紧要，体现了康熙帝对科举考试社会作

用的深刻认识，也是清代建立官员子弟科举体制的根本意义所在。但九卿科道初对康熙帝的方案

抱持消极态度，康熙又令所倚重的李光地、张鹏翮等四人详议具奏，意在寻求支持。至十一月九

卿最终议复，确立了官卷制度的基本框架，直隶各省乡试在京三品以上及大小京堂、翰詹科道、吏

礼二部司官，在外督抚提镇及藩臬等官，“子弟俱编入官字号，另入号房考试”，“会试满合字号、

南北字号亦编官字号，每二十卷取一卷。云南等四省中额仍照现例行，不另编官字号”d。

官卷之制初行于乡会试，康熙五十一年会试不再分南北字号的同时，停止编官号。部分边省

乡试因官生人少而不分官民卷，后则分立，贵州因居官者渐多、人才渐好，且又添拨遵义一府，于

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乡试官民分卷，乾隆六年（1741年）广西援贵州之例设立官卷。

摘 要：清代科举集前代之大成，已臻于成熟，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和周密的制度，以设

立官卷与亲族回避为核心的官员子弟科举考试制度，亦为清代科举体系重要的构成部分，

考察和理清该制度的基本设计与运作情形，有助于深化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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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卷编入的资格限制主要包括应编官卷之官员及官员亲属范围两个方面，官卷制度初立之

时议定，“八旗直隶各省现在文武大臣以下，京官文官以七品有职掌、武官佐领等官以上，外官知

县、守备等官以上官员，其子孙、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皆编为官卷”e。后经更动调整逐步

形成定制，《钦定科场条例》载之甚明：“在京满洲汉员文官京堂以上及翰詹科道、武官副都统以

上，在外文官藩臬以上、武官副都统总兵以上，其子孙曾孙、同胞兄弟、同胞兄弟之子，皆编为官

卷，其祖父伯叔毋庸编入。”f   

应编官员范围呈现缩小趋势，逐步向高级官员集中，吏礼两部因掌官员考核与科场事宜，其司

员子弟一度列为官生，后皆取消。另对候补、丁忧、降级、署理、休致等情形均有所说明，尤以休致

官员的规定最为具体，除因老病自行具折乞休者准编入官卷外，其他情况皆不准编入，于此已将

官卷编入与否和官员之考核紧密联系到一起了。官员亲属以子孙、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为基

本范围，其后在略有扩展的前提下严格限定，乾隆五十一年以曾孙亦系一脉周亲、非与子孙情有

分别，所以规定遇有曾孙应试者应一体编入官卷。乾隆十七年以“父与伯叔编列官生，名义殊觉

未安”g为由，明确禁止直省乡试将官员祖父叔伯编为官生的做法。其后又规定，恩养异姓之子及

已出继之子均不准列入官生，若本官出继，其本生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亦不准入官卷。这些

规定既与宗法体制相适应，亦为防止官卷过滥滋弊。

官卷本为防止和纠正官员子弟侵占民卷中额而设，如何设计其录取方式也就显得非常重要。

康熙时按照官民卷大约同等比例方式确定官卷中额，顺天乡试满合字号因大臣子弟较多，“如民

卷百卷取中五卷，则官卷二十卷取中一卷；其直省如定额十卷，民卷取中九卷，官卷取中一卷，其

副榜亦照此计取”h。乾隆十六年按照“以官卷多少酌定中额”i原则，确定各乡试官卷中额，顺天

贝字号、江苏、福建各四名，浙江六名，江西五名，河南、山东、山西各三名，南皿、北皿及湖南、

广东等省各中二名或一名。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官卷录取过多过优的现象，违背了限制官员子弟的初衷，遂有减少官

卷中额、甚至废裁官卷的建议。乾隆帝意识到官民分卷“立法之始，本为防弊，而彼时诸臣奉行

者，不无偏袒子姓亲族之见，含糊具奏，分定中额，未免过多，遂使以怜恤寒畯之意，转成优幸缙

绅之路，揆之情理，实未允协”，提出“中额贵有限制，而立法务在均平”j的录取原则。按照该原

则，各省乡试官卷按大、中、小省确定中额，直隶、江南、浙江等大省，入场官生二十名取中一名、

三十一名取中二名；山东、河南、陕西等中省，十五名取中一名、二十三名取中二名；广西、贵州等

小省，十名取中一名、十六名取中二名。顺天乡试，满洲、蒙古、汉军照小省取中，南北贡监照中省

取中。该取中原则将定额录取与按比例录取结合在一起，官卷中数以定额为限，不得逾额多取，如

官卷不敷，缺额则以民卷补足，相沿成为定例，仅在具体定额及比例方面偶有细微调整。

    

二  缜密的回避制度

清代朝野上下均以科举为至隆至要之抡才大典，入闱官员在科举体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或判卷衡文，或办理考务，若对子弟亲族稍有偏心徇私，则失考试公平，回避即为针对此潜在

弊端的方法之一。回避之法始于唐朝，至清已趋于缜密，有亲属回避、籍贯回避、命题回避、阅卷

回避、磨勘官回避等规定，其中以亲族回避最为严苛周备，本文所论主要即指此种回避。

顺治十五年（1658年）题准，“凡乡会试考官、同考官、监临、知贡举、监试、提调之子及宗

族应试者”，“照例回避”k。其后规定渐多，考官及其亲属范围逐步扩大，到光绪朝时堪称严密

繁复。乡会试内帘主考、同考、内监试、内收掌，外帘知贡举、监临、提调、外监试、外收掌，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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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封、誊录、对读四所，“各官之子弟姻族俱令照例回避”。此所谓“子弟姻族”所涉范围极广，包

括子弟、同族（含五服以内及聚族一处者）、外祖父、翁婿甥舅、妻之嫡兄弟、妻之姊妹夫、妻之胞

侄、妻姊妹之子、嫡姊妹之夫、嫡姑之夫、嫡姑之子、舅之子、母姨之子、女之子、妻之祖、孙女之

夫，及本身儿女姻亲，“概令回避，不准入场考试”，且“回避官生毋庸另行考试”l，这当中最核

心者无疑是考官之子弟。从朝廷立法角度论，是要求考官子弟亲族回避以免嫌疑，而从考生方面

来说，则意味着因父兄或其他亲族做考官而丧失入场考试的资格与机会。  

回避之规对官员子弟参加会试和顺天乡试影响很大，对其他乡试影响相对较小，但江南乡试

是为特例，部分官员子弟，其父兄并非入闱考官，亦须回避。江南乡试因江苏、安徽分省合闱，规

定江苏人员现任安徽司道、安徽人员现任江苏司道以上等官，及江苏人任安徽学政、安徽人任江

苏学政，并安徽人员现任江宁省城首府首县，“并未入场之各员，其同族有服制者，及外姻各项，

俱令回避”；另外江苏人员现任安徽知府、直隶州，安徽人员现任江苏知府、直隶州者，“如遇所

属州县开送帘官，其同族有服制者，及外姻各项，俱令回避，匿报者查出，本官革职”m。陕西乡试

因系陕甘合闱，仿照江南乡试之例，亦行两省有关官员子弟回避，至光绪初年分闱而止。

雍正帝即位后对回避之法进行了较大改动，乡试从雍正元年、会试从二年开始考试回避官员

子弟，此亦即回避卷之制，他认为“入闱各官为国家宣力，伊子弟反不得应试，殊属可悯”n。回避

官员子弟考试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另行考校”，如元年在午门内试以四书文二题、经文一题、

表策各一题，从中取四人为举人；二是“一体考试”，即回避官生与其他考生一道入场考试，但另

编坐号与字号，酌量取中入榜，其依据是雍正二年上谕，言“乡会试为抡才大典，内外帘官子弟理

应回避，但跋涉数千里，志切观光，既至京师，不得与试，深为可悯⋯⋯今科凡官员入闱者，其子

弟著一体应试，将试卷另封进呈，朕派大臣校阅遴选，庶人才不致屈抑”o。乾隆九年，乾隆帝再

改回避之法，以“各科回避官生多寡不一，若遇人少之年，则入彀甚易，于科场条例亦不画一”为

由，决定“自以照旧回避为是，嗣后不必一体考试”p。乾隆九年和十七年顺天乡试和会试回避卷

先后停止考试，该制自产生到废止，不过二三十年时间，可视为清代回避制度的另类插曲，但其

意义却不应完全忽视。   

清代官员异地为官，子弟多有随其生活者，在为官之地参加科举考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

清代对官员子弟在其任职之地参加科举考试始终没有放开，明确规定“官员在现任地方令子弟等

冒籍者，本生斥革，该员革职”q。《钦定科场条例》虽然是在《冒籍》卷规定官员子弟不得在现任

地方考试，其实质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回避，即地域回避，立法本意在防杜官员借机滋弊，这也就

意味着官员子弟必须回原籍参加考试。例如晚清重臣张之洞原籍直隶南皮，因其父官于贵州而出

生在贵州，并长于贵州、受教于贵州，但他的科举之路是从13岁“回籍就试”、次年入南皮县学开

始，16岁时参加顺天乡试，中试第一名举人；虽然张之洞得科名甚早，但其回避经历却也十分典

型，咸丰九年（1859年）和十年两科会试均以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而“循例回避”r，到同治二年

（1863年）癸亥科得中探花。

三  严厉的防惩制度

    

清代关于官员子弟科举的各项规定日趋繁复细琐，或为未雨绸缪而完善规条，或为针对科场

弊案而亡羊补牢，既然有人试图突破禁令侥幸获中，就有必要制定后续规章，保证官员子弟科举

相关制度的有效落实。

防惩制度以防为先，历代皇帝屡发谕旨，或剀切教导，或直言申斥，训诫大臣官员恪遵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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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廉秉公、砥砺节操，试图从源头预防官员子弟违禁考试。为杜绝弊端而不断改进和完善各项条

例，甚至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如官员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准入官卷，但如该官本人出

继，其本生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能否准入官卷就存疑问，遂定不准编入，或者官员改籍他省，

则仍在原籍的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亦不准编入官卷；再如已有“本身儿女姻亲”回避的规

定，光绪九年（1883年）又明确规定未经成婚的儿女姻亲也在回避之列，堪称周密。预防之制还

表现在设定各项考试过程中的程序性规范，例如考官入场之日，至公堂移会内外帘官及场内执事

各官，“将应行回避各生姓名自行开出，汇单交知贡举、监临及至公堂监试御史详加复核”，然后

由点名御史“于名册扣除，仍揭示贡院外照墙”s，以示公正。 

防惩体系以防为先，却以惩为重，官员及其子弟如敢于违犯条例，以图侥幸，就要承担巨大风

险，其惩罚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处分极重，再是株连范围很大。官卷凡出现以不应编入之人编入、

应编入之人而不编入的情况，均应“由部指参议处”，处理人员株连范围很大，八旗官卷若混入

民卷取中，“查系本家漏报，将本官革职、本生黜革”t，如系佐领漏报，则将其降二级调用，参领

降一级调用，都统、副都统及总管内务府大臣皆以失于查察而罚俸一年。对于不应编入而假借冒

充混入官卷者，或经查出与告发，照例治罪，本官革职、本生黜革，出结造送的教官州县均照循情

例降二级调用，知府、直隶州、知州照蒙混造册例降一级调用，布政使降一级留任，巡抚与学政

则罚俸一年。对应回避不回避而中式者的处罚是“本官革职、该生黜革”，江南与陕西乡试有关应

回避的不入场官员，如匿报查出也是“本官革职”u。对允许子弟在任官地参加考试的情况是零容

忍，处分亦很严厉。 

四  官员子弟科举制度的实质

    

清代科举有另编字号以资识别之制，如卤字号、耳字号、丁字号、聿字号等，均含对特定地域

或特定阶层的优待鼓励之意，但与前述另编字号不同，官员子弟科举制度设计与实施的实质则是

对这一特殊群体的限制。

官卷之设，从表面看是对官员及其子弟的笼络及优待，因为官生中式比例要高于总录取比

例，时有官卷过优之议，不断有官员试图将不应编入之人混入官卷，以致朝廷三令五申予以限制

的状况也可说明此点。但若换一种角度审视，较之未设官卷之前，官员子弟的中式比例下降了；如

果不立官卷，官员子弟与平民子弟一体应试，由于官员拥有更为丰富的资源和广泛的人脉，其子

弟会有更高的取中机会，也就是说设立官卷、按比例定额录取的措施，实际上使官员子弟的录取

比例及进取机会降低了。乾隆帝所谓官卷“既免滥取之弊，亦不致有妨孤寒”v的说法，正体现了

推行官卷制的真正用意，也就是不与民卷争额，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官卷制是对官员及其子弟群

体的约束和限制，制度设计者试图借此防止其利益借助于特权在科举领域恶性扩张，从而保证

科举体系的平稳运行，亦利于统治基础的稳固。

回避之例，本为防弊而制，对官员子弟进取功名的限制亦极明显，他们因父兄入闱而不能参

加考试，对个体来说会减少甚至丧失获取功名的机会，就群体而言，官员子弟中式的数量亦受影

响，其出路也因此产生一定程度的阻滞，诚如清人福格所论，回避之例“似觉太严，竟有士子一连

四五科皆以回避不得预试者。若当壮盛之时，蹉跎十余年，即成衰老，深为可惜”w。清代官员对

这种阻碍和限制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试图有所改变，其应对之策约有两途。积极之策是重新实行

回避卷，睦朝栋、郭仪长先后建议回避士子另行考试，均被驳回，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礼部尚

书祝庆蕃再请，道光帝大为光火，斥祝“独出己见，率行面奏，实属沽名钓誉，冒昧渎陈”，明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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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回避士子另行考试，事属难行，叠奉圣训昭垂，岂容臣工任意渎请”x！部分官员为不碍子弟

亲属考试取消极之策，往往托故请假不入闱场，事不罕见，但也可能面临制裁，如咸丰八年粮马

通判萧鼎禧为其胞弟应顺天乡试，托病告假，被咸丰帝斥为“实属取巧规避，著先行交部议处，

其有无营私肥己等弊，著俟刑部讯明后，照例办理”y；同治七年会试提调梁僧宝患病请假，仍令

该员将应行回避之人照例回避，遂将部分官员的消极应对化于无形。 

清代官员子弟科举体制确立之后未有巨大反复与曲折，在趋向繁复周密的同时，总体运行较

为平稳，晚清科举变革过程中也没有成为舆论冲击的焦点，随着科举制度废除而终止。官员子弟

科举制度的核心本质是对特殊阶层的限制，这种限制同时在两个层次产生影响，一方面官员子弟

的科举利益受到约束，甚至部分合理权利也被迫让渡，另一方面“不致妨孤寒之路”设计理念的

实施，使平民获得了更多的进取和上升机会，这意味着社会基层的精英能够借助科举考试不断

地流向统治阶层，在增强统治阶层活力的同时，更利于社会的稳定。官员子弟科举制度是寻求特

殊群体与社会整体之间利益均衡的产物，制度设计者更倾向于通过限制官员子弟的科举利益，谋

求科举体系有序运行和社会稳定的深层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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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钦定科场条例》卷二十五《设立官卷限制》，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

g《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一八，乾隆十七年七月丁卯。

h《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四十五《礼部·贡举·设立官卷》。

i《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二，乾隆十六年十一月甲子。

jv《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五七，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壬午。

k《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四十五《礼部·贡举·开报回避》。

lmsu《钦定科场条例》卷二十六《回避》。

n《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十二，雍正元年十月丙子。

o《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二十三，雍正二年八月甲戌。

p《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二三，乾隆九年八月乙丑。

q《钦定科场条例》卷三十五《冒籍》。

r胡钧：《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23页。

t《钦定科场条例》卷二十五《设立官卷限制》。

w福格：《听雨丛谈》卷二《科场回避》，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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